一、产品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1　 技术要求
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技术指标
	项 目
	技术要求

	密度，g/cm3
	0.96-1.08

	溶胀率，%
	实测数据

	配伍性
	配伍性良好

	降阻率，%
	≥70


2　  检测方法
压裂用减阻剂检测方法：依照GB/T4472-2011、SY/T6376-2008检测。
2.1　  密度测定
0.96-1.08 g/cm3；按GB/T4472-2011中4.3.3规定执行。                                                                                                               
2.2.溶胀率测定
取0.5g减阻剂，在玻璃棒搅拌的同时缓慢加入到499.5g水中，在20℃±1℃的恒温水浴中静置3min，用毛细管粘度计测定该溶液的粘度μ1；在20℃±1℃的恒温水浴中静置4h后，测定其表观粘度μ2，计算溶胀率：B=μ1/μ2×100。
2.3降阻率测定
提供2017年以来中石油第三方国家认证机构的检验报告指标（按压裂液通用技术条件SY/T6376-2008中7.13规定执行）≥70%。
2.4配伍性
与0.5%浓度的胍胶类压裂液体配伍性良好。
压裂用减阻剂检测方法：依照GB/T4472-2011、SY/T6376-2008检测。
3　 检验规则
抽样
以每次到货的产品为一批产品，按照GB/T 6680-2003 液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规定进行取样，每次取样不少于600ml。 将采到的样品充分混合后，等量分装于两个清洁、干燥的取样瓶中，密封并贴上标签，标签上应注明产品名称、批号和取样日期，一瓶作检验用，另一瓶保留备查，保留期为一年。
判定规则
如检验结果中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规定，则该批产品视为不合格。
产品由生产厂质量检验部门按照表1中各项技术指标进行检验，检验合格后出具检验报告。检验合格的原料方可入厂。
当供需双方对产品质量发生异议时， 由仲裁单位按照本标准规定的检验方法进行仲裁检验。
二、产品的包装要求	
1.包装物的要求
产品用全新的聚乙烯塑料桶包装，应达到密封和不易破损的要求，每桶200Kg，其偏差应不超过±1%。
2.产品标志的要求
产品包装袋要在上部位置粘贴产品合格证，并标有产品名称、型号、批号、品级、净重量、商标、标准、编号、生产日期、生产厂名、厂址。
三、产品的售后服务方案
1.因产品质量等售后问题，乙方24小时内响应，并以急用料供应模式按要求免费更换，以保证油田的生产正常进行。因质量问题导致无法正常使用的，甲方则依据相关管理规定上报油田公司相关管理部门。因质量问题造成严重后果，由乙方赔偿相关损失。
2. 依据《青海油田公司石油专用化工产品管理办法》产品检测、质量控制条款，供应商入库前产品取样检测不合格，由诚信服务公司通知供应商进行换货处理，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换货，换货后再次检测不合格情况，应及时取消本产品在青海油田公司的供货。同一供应商若出现所供应产品当年不合格数量超过两种或所供同一种产品连续两年出现不合格情况之一，则清退出青海油田公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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